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遏制“美容贷”乱象要形成监管合力
9 月 27 日，国家广播

电视总局网站发布通知

称，近期发现，一些“美容

贷”广告以低息甚至无息

吸 引 青 年 ，诱 导 超 前 消

费、超高消费，涉嫌虚假

宣 传 、欺 骗 和 误 导 消 费

者，造成不良影响。为此，

广 电 总 局 决 定 ，自 当 日

起，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

听机构、平台一律停止播

出“美容贷”及类似广告。

“先美丽，后买单”“0

利息 0 首付变美丽”……

近年来，各种充满诱惑的

“美容贷”广告在电视、网

站和 App 上刷屏，吸引了

不少想做医美却囊中羞

涩的爱美人士。“美容贷”

在一些机构的过度推广

下走了形、变了样，导致

乱象丛生：一些医美机构

宣传的所谓“低息无息”，

实为高利高息，有的甚至

属于高利贷；一些机构在

利益驱动下，违规给无收

入来源的大学生办理“美

容贷”；还有机构甚至和

诈骗团伙合作，以高薪工

作为诱饵，诱骗年轻女性

到美容机构整形，骗取当

事人美容整形贷款费用，

事后却以种种理由拒绝

兑现承诺，这种做法已涉

嫌“套路贷”。种种套路之

下，不少消费者不仅未达

到变美的目的，反倒背上

沉重的债务。

遏制“美容贷”乱象

不能止于停播广告，有关

部门应对医美分期加大

监管力度，依法严惩违法

违 规 行 为 。对 于 利 率 畸

高 、违 规 放 贷 的 贷 款 机

构，由监管部门按照情节

轻重，依法予以处置。对

于涉嫌“套路贷”的，公安

机关应保持高压态势，依

法严厉打击，坚决铲除这

一社会“毒瘤”。

遏制“美容贷”乱象，

还要从源头规范医美行

业服务行为，引导行业健

康发展。目前我国医美机

构约有两万家，其中有八

成以上是中小机构，诊所

级别的占比最大，规范化

程度远远不够。受疫情影

响，许多医美机构生存压

力倍增，一些机构便动起

了歪脑筋，与不正规的分

期机构勾结，步入欺诈骗

贷歧途。各地各部门应加

强协同配合，形成监管合

力，全面清理整顿医美行

业，彻底排查消除风险隐

患，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

全、优质、放心的医美服

务。

（据《法治日报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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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失声明

通知人：呼伦贝尔市天正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
被通知人：朱平平、老厨房设备经销店、王学一、王家浩、王博

通知人与被通知人因追偿权纠纷案件，已经由海拉尔区人民法
院作出（2015）海民初字第1095号《民事调解书》，被通知人应向通知
人返还剩余款项 1312624 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，案件受理费
10584元。

现通知人针对该笔合法到期债权依法转让给了韩立山，包括所有
相关从权利（房产抵押人王博、王家浩），并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。现
我公司特向你方下发通知，由韩立山向被通知人主张权利，要求被通知
人接到该通知后，立即偿还款项本息及相关费用给韩立山，如不立即偿
还韩立山有权申请执行向你主张权利。被通知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尽快
偿还本息等相关费用，并且将款项直接支付给韩立山。
特此通知！

通知人：呼伦贝尔市天正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
2020年12月14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
鄂尔多斯刊登热线：15547716710(微信同号) 地址：东胜区铁西市民中心B座7009
巴彦淖尔刊登热线：18648422888(微信同号) 地址：北环路景辰花园北区北门
包头市刊登热线：18648483199(微信同号) 地址：昆区市民大厅正对面店内(绿色招牌)

郑重声明：本版各类信息，如遇要求交付押金或预付款时，务必小心，谨防受骗！否则后果自负。

●天津新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遗失天津新安建筑工程有限公
司呼市工程项目经理部开户许
可证,开户银行:中信银行呼和
浩 特 分 行, 账 号
8115601012000286797,核准号:
L1910000726204,声明作废●吴
鸿胜遗失身份证及驾驶证,证号:
15222119830221405X,声明作
废●内蒙古山浓食品有限公司
遗失存款人查询密码,账号
12156000000053426,开户行:华
夏银行呼和浩特丰州路支行,特
此声明●萨仁其其格不慎将与
内蒙古联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司签订财大住宅小区C15-3-
102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
及购房款收据原件2份丢失,收
据号 3116697,金额 110999 元;
收据号 3101832,金额 155196
元,声明作废●陈武不慎遗失新
城区毫沁营镇府兴营村村民委
员会开出的购房收据一张,号码
002496,金额 23449 元,声明作
废 ● 林 书 霞, 身 份 证 号
152103197610161268, 遗 失 玉
泉区盛世东园南区13号楼6单
元6楼西户购房协议1份,声明
协议原件作废●遗失 2020年
内蒙古微蜂品牌传播有限公司
微信合同 000041号,声明作废●遗失 2020年内蒙古风声文
化传媒有限公司短视频制作合
同 000003号,声明作废●呼和
浩特市谊博文化传播有限责任
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(注
册 号 150102000003136) 及 公
章 .财务专用章 .杨志强法人章
各一枚,声明作废●本人郭兴龙
( 身 份 证 号
152601198801102112) 遗 失 中
铁诺德龙湾7号地2号楼104号
购房款收据2份,编号5822536,
金额12923元;编号5822539,金
额76277元,声明作废●本人任
磊, 身 份 证 号 为
152629199312051597, 购 买 了
鄂尔多斯怡景翠华林二期 32
号楼 33 号楼 36 号楼 32 号楼
1309号房,本人因不慎将购房
发票原件丢失,发票号码为
05899366, 发 票 金 额 为
134732.25 元; 发 票 号 码 为
06178881,发票金额为 530000
元;发票号码为29882189,发票
金额为5495.49元,特此登报丢
失●内蒙古诚晟体育文化发展
有限公司密码函丢失,账号
0602020209200024540,开户行: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
和浩特桥华世纪支行,声明作废●朱连发将坐落于赤峰市巴林
左旗十三敖包镇海兴村四组的
房 产 证 丢 失, 证 号: 蒙 D05-
1117188,声明作废●马青山遗
失 身 份 证, 证 号
152527197401164553, 声 明 作
废●东胜区得来品炸鸡啤酒店
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,编
号 JY21506026030427,法定代
表人:刘辰晖,声明作废●回民
区万泰生食品配送中心遗失存
款人查询密码及印鉴,核准号
J1910011032302,开户行:中国
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
特 新 华 西 街 分 理 处, 账 号
05515901040001288,特此声明●回民区捷卡威固汽车装饰店
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,统一信用
代码 92150103MA0NC7FP2T,
声明作废●回民区捷卡威固汽
车装饰店遗失开户许可证 .存
款人查询密码及公章 .财务专
用章 .李铁法人章各一枚,账号
0208801220000000036453, 核
准号 J1910021401401,开户行:
呼和浩特金谷农商银行金海支
行,特此声明●家人不慎遗失
秦香兰慈安园骨灰寄存证,牌
位号:29-7-4 号,声明作废●
赛罕区艾酷好学生文具礼品
店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,税号
42232319751010178801, 声 明
作废●新城区风生水起定制
家具经销部 (统一信用代码
92150102MA0N9UGM03) 遗
失公章,财务章,发票章,李洁
法人章各一枚,声明作废●银
潇义,性别:男,遗失出生医学证
明,编号P150278720,声明作废

● 本 人 郭 兴 龙 ( 身 份 证 号
152601198801102112)遗失中铁诺
德龙湾7号地1号楼103号购房款
收据,编号 5822537金额 88600元,
声明作废●声明:蒙A6G221车辆
驾驶员看到信息请与蒙AED543
出 租 车 驾 驶 员 联 系 ( 电 话
13074741741 苏)并处理 2021 年 8
月20日下午新华大街交通事故,本
人自2021年9月1日至今每天打电
话与(马先生15204712990)联系,电
话拒接或未通,现像社会公开登报
声明:请于2021年10月11日前联
系本人,如不联系,将启用司法程序,
后果自负●张霄鹤遗失呼和浩特
市回民区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
公司 2020年 10月 10日开具的多
经质量保证金收据一张,收据号
0003646,金额 50000.01元,声明作
废 ● 本 人 秦 楠 楠 ( 身 份 证 号:
340421198912092840)不慎将内蒙
古长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
的新城区机场路北水岸小镇C-10
号楼2单元301号房交购房款两张
普通增值税发票遗失,发票号:
No.01381546,金额:850000元整;发
票号:No.01381547,金额:291185元
整,原件作废,特此声明●本人任云
宽, 证 件 号:152621196105105017,
因自身原因将贵公司开具的购房
收据遗失,收据号为(0000344),金额
小写￥32000元(大写)叁万贰仟元
整,开具内容为:金川摩客国际A3-
1-1631房款,现因该收据已遗失,
在此本人声明作废并以此遗失声
明办理相关业务,日后此收据原件
出现,内蒙古爱屋房地产有限公司
有权拒绝办理相关业务,由此造成
的经济纠纷与贵公司无关,由本人
负责,特此声明●本人班建中(身份
证号150104195701210534)遗失呼
和浩特市昭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司开具的购房款及所有缴费收据,
房号:富源小区5号楼1单元2楼西
户,现特此声明作废●张金龙,身份
证号150121198410205911不慎将
购买内蒙古玺园房地产开发有限
责任公司开发的内蒙古自治区呼
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新天地住宅
小区22-1-1003号房的内蒙古增
值税普通发票原件丢失,发票代码
1500153350,发票号码 00346296,
金额291890.4元,声明作废●许贵
球 、何 琴, 身 份 证 号 码
340823197908090455、
413028198211040945,遗失呼和浩
特市盈润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
(2014 年 5 月 18 日、2018 年 1 月 9
日)开具位于新城区东二环以东、
成吉思汗大街以北,项目名称:东河
上的院子二期 CD 区(6B-105 房
号)购房款收据(2)张、购房合同原
件(1)份,购房款收据编号0649152、
9896807,金额 2656990元、300000
元,大写:叁拾万元、贰佰陆拾玖万
陆仟玖佰玖拾元,购房合同编号:YS
(2018)00009336;特此声明本人持
有的收据以及购房合同作废,该收
据以及购房合同产生的任何权责
均与呼和浩特市盈润置业有限责
任公司无关,如果就此房屋产生的
一切法律责任与经济纠纷均由许
贵球、何琴本人承担●赵淑玲不慎
遗失内蒙古鲁桥置业房地产开发
有限公司开具的呼和浩特恒大城
地下 1027 号商铺收据 2 张(编号
19113593, 金 额 51000 元; 编 号
19113694,金额 169467元),声明作
废 ● 本 人 郑 琼, 证 件 号:
15210319870109064X, 因 自 身 原
因将贵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遗
失,收据号为(0000133),金额小写
36500 元,￥(大写叁万陆仟伍佰
元整),收据号为(0000813),金额小
写 36500,￥(大写叁万陆仟伍佰
元整),收据号为(0818369),金额小
写 37500,￥(大写叁万柒仟伍佰
元整),收据号为(0320788),金额小
写 240000,￥(大写贰拾肆万元
整),开具内容为:金川摩客国际
A2-1202 房款,现因该收据已遗
失,在此本人声明作度并以此遗
失声明办理相关业务,日后此收
据原件出现,内蒙古爱房地产有
限公司有权拒绝办理相关业务,
由此造成的经济纠纷与贵公司无
关,由本人负责,特此声明

●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刘阳(证号
2019120125) 刘 颖 ( 证 号
2019240112) 张 越 ( 证 号
2019170247) 赵 悦 聃 ( 证 号
19051121)丢失学生证,声明作废●
本人郭小建不慎将内蒙古巨东房
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碧水蓝山
西区高层22号楼一单元802房的
房款收据丢失,金额 116070元,声
明作废●刘占华不慎遗失内蒙古
鲁桥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
具的呼和浩特恒大城地下1028号
商铺收据 (编号 19113696,金额:
51000 元; 编 号 19113697, 金 额
167605元),声明作废

招商项目∶写字办公、高端产品销售。
出租区域∶内蒙古乌澜大酒店二楼，总面积2797平米，

可整租也可根据需求面积分割出租。
区域优势∶位于呼和浩特市如意和大街，毗邻国际会展中

心，交通便利，停车方便，临近自治区党政机关和呼和浩特市委
政府，酒店常年人流量大，入住率高，经常接待大型会议。

垂询电话∶15248076276 0471-3280888。

火 爆 招 商
中化现代农业(宁夏)有限公

司将于10月5日起在乌拉特前旗
先锋镇世通农贸专业合作社、内
蒙古普志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、
包头市领航粮油贸易有限公司、
达拉特旗盛丰粮食购销有限公
司、内蒙古恒丰集团银粮面业有
限责任公司等公司开展玉米收购
业务,具体数量以双方验收确认
的入仓数量为准,粮权归属中化
现代农业(宁夏)有限公司所有,特
此公告。

中化现代农业(宁夏)有限公司
2021年9月28日

收粮公告

昭君文化注册证，核准号 1956377
号，有效期限自 2002 年 12 月 21 日至
2012 年 12 月 20 日 止 。 兹 核 准 第
1956377号商标续展注册。续展注册有
效期自 2012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2 年 12
月 20日。续展到期，续展日从 2022 年
12月20日至2032年12月20日止，特此
公告。

内蒙古昭君文化研究会
2021年9月29日

公 告

内蒙古博汇煤炭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150124MA0MXGRD9H）：
你单位不在注册经营地，因直接送达、委托送达、留置送达及邮

寄送达均无法送达你单位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
实施细则》第一百零六条规定,现将《税务处理决定书》（呼税稽三处

〔2021〕9号）、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(呼税稽三罚〔2021〕10号)及《税
务处理决定书》（呼税稽三处〔2021〕10号）、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(呼税稽三罚〔2021〕11号)税务文书公告送达你单位。请你单位自公
告之日起 30日内，由法人、财务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持单位公章等
相关资料来我局领取文书。我局地址: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
林格尔县新民街67号。

本公告自登报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。特此公告。
国家税务总局呼和浩特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

2021年9月30日

国家税务总局呼和浩特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
关于送达税务稽查文书的公告

清水河县增文精煤运销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15012460317814XR）：
你单位不在注册经营地，因直接送达、委托送达、留置送达及邮

寄送达均无法送达你单位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
实施细则》第一百零六条规定,现将《税务处理决定书》（呼税稽三处

〔2021〕8号）、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(呼税稽三罚〔2021〕9号)税务文
书公告送达你单位。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，由法人、财务
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持单位公章等相关资料来我局领取文书。我
局地址: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新民街67号。
本公告自登报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。特此公告。

国家税务总局呼和浩特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
2021年9月30日

国家税务总局呼和浩特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
关于送达税务稽查文书的公告

内蒙古青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处理青云景苑项目过
程中发现，存在部分人员盗用公司印章，在《商品房（住宅）预售协
议》、收据上加盖我公司印章，并违法收取购房款。现声明如下∶

1、我公司从未授权段国运、张进军、刘晓东、邓文军、田俊生、汪
晓慧等其他人员签订合同、售卖房屋及收取购房款。对于前述人员
违法犯罪人员，我公司已向公安机关及相关部门举报反映。

2、对于上述人员盗用公司印章违法售卖、抵押房屋并在相关文
件上加盖公司印章的文件持有人，或通过上述人员持有加盖我公司
印章的《商品房（住宅）预售协议》、收据的“买受人”，自本声明刊登
之日起3日内携带相关文件到我公司登记核实。

3、逾期未登记的，加盖我公司印章的相关文件一律作废，相关
法律责任由上述人员、“买受人”自行承担。

特此声明
内蒙古青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9 月 29日

声 明

一、建设项目概况:巴彦淖尔鸿毅工贸有限责任公司180万吨尾矿
回收综合利用项目位于巴彦淖尔西部铜业有限公司厂区内，中心坐标
为：E106°39'2.45"，N41°16'23.09"。建设内容及规模为新建180万吨
尾矿回收综合利用项目生产线1条，磁选机放置于巴彦淖尔西部铜业
有限公司铅锌选矿车间内，新建精矿过滤车间1座、全封闭精矿储存库
1座及配套的公用辅助工程，年回收硫精砂产品15万吨。

二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
告书的方式和途径:全 文 链 接 ：链 接 ：https://pan.baidu.com/s/
1SWosBg-f_POxDWvm7Me6Gw,提取码：qcbd。通过下文环评单位
联系方式与环评单位联系获取纸质报告书。

三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:本次主要征求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范围内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意见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
民、法人、其他组织和专家也可提出宝贵意见。

四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:链接：https://pan.baidu.com/s/
1Cth3kfceYzTEONJppQkBAg 提取码：q969

五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:社会各界对本项目如有环保
方面的意见，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意见稿）和
公众意见表，填写后通过发送信函、电子邮件、电话等方式与建设单
位或环评单位联系，发表对本次环评的意见看法。

1.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:建设单位：巴彦淖尔鸿毅工贸有限责任
公司,联系人：贾经理,电话：13848489800,邮箱：1652575490@qq.com

2.环评单位及联系方式:单位名称：内蒙古洁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,
通讯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明珠城南区综合楼305室,
联系人：闫伟,联系电话：15247829743,邮箱：553467643@qq.com

六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: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本
信息公布的10个工作日之内。

巴彦淖尔鸿毅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
巴彦淖尔鸿毅工贸有限责任公司180万吨尾矿回收综
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

对《乌海及周边地区矿产资源开发总体规划（2021-2025年）环境影响
报告书》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，以便征求公众意见，接受公众监督。

一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:链接：https://
pan.baidu.com/s/1KWraHKWQjS4phPh_pdHuBg,提取码：617b

二、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：现场索取。
三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:评价范围内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。
四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:公众可通过信函、邮件或其他

方式，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规划单位，反映与规
划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。

联系方式：吴凯敏15947044606
五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:本次公众提出意见的期限为自本

公示发布起10个工作日内。
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 2021年9月27日

乌海及周边地区矿产资源开发总体规划（2021-2025年）
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

《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3000吨/年超稳低汞催化剂生产
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，现征求公众意见。

一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:链接：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TOjFb3B_QXFpjEZ7vMi82g提取码：w7bw

二、公众可到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:
三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：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内蒙古达拉特经

济开发区，征求意见的范围为项目的评价范围。
四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：公众可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后的10个工作日内填写公众意见表，可通过传
真、电子邮件、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、评价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，
也可直接交至建设单位。

建设单位：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姚海迪15044915547邮箱：961457074@qq.com
环评单位：内蒙古金绿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张强18547753324 邮箱：552300136@qq.com
通讯地址：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宏泰尚都南门底商5-4

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3000吨/年超稳低汞催化剂
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

蒋淑梅:
鉴于您已将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远鹏香林郡小区3号楼2单

元1904号的回迁房屋的房屋转让于李清、陈梦婕。请您务必于本公
告之日起5日内与受让方李清、陈梦婕一同到远鹏小区产权办公室，
办理上述房屋转让确权审核手续。如到期仍未办理的，办事处、居
委会与远鹏公司将依照《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房地
产遗留项目不动产分户登记工作的通知》（[2021]2-29）文件的精神，
根据受让方提供的房屋已转让的相关材料，将上述房屋的不动产权
证书直接办理到买受人名下。若您对上述房屋的产权存在争议请
于本公告之日起5日内将您的书面异议材料提交到远鹏房地产开发
有限公司，逾期未提交产生的不利后果，都由房屋转让人承担。

产权办公室：玉泉区范家营一路远鹏星河国际佳苑1号楼5层。
电话：16604879293（产权办公室）
特此公告

公告人：李清、陈梦婕 2021年9月30日

公 告

张巧枝：
鉴于您已将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远鹏星河国际小区4号楼4

单元 1303号的房屋转让于梁爱连。请您务必于本公告之日起 5日
内与受让方梁爱连一同到远鹏小区产权办公室，办理上述房屋转让
确权审核手续。如到期仍未办理的，办事处、居委会与远鹏公司将
依照《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房地产遗留项目不动产
分户登记工作的通知》（[2021]2-29）文件的精神，根据回迁房受让方
提供的房屋已转让的相关材料，将上述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直接办
理到买受人名下。若您对上述房屋的产权存在争议请于本公告之
日起 5日内将您的书面异议材料提交到远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
逾期未提交产生的不利后果，都由房屋转让人承担。

产权办公室：玉泉区范家营一路远鹏星河国际佳苑1号楼5层。
咨询电话：16604879293（产权办公室）
特此公告

公告人：梁爱连 2021年9月30日

公 告
一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

的方式和途径: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：现场索取,网络链接:https://
pan.baidu.com/s/1m09yhRcSBRehAmggMZ8b2Q,提取码：1ngr

二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:本项目周边的住户、单位。
三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：链接：https://pan.baidu.com/s/

1IKXgKrDQOmcHhuAQ7ZpZKQ,提取码：kfjr
四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：可选择以下其中一种办法
1.下载并填妥公众意见表，发至邮箱：lhds518@163.com
2.填写纸质公众意见表并投递意见箱，联系建设单位
五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:公众可在本公告发布后 10个工

作日内。
六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：呼和浩特市海韬工程咨询

有限公司
七、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:建设单位：呼和浩特蒙祥

环保科技有限公司,联系人：全主任,联系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
特市和林格尔县盛乐经济园区保尔朝鲁村（呼和浩特市联合鼎盛固
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办公室101室）,电话：0471-5194666

呼和浩特蒙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4日

舍必崖乡丈房沟村小流域治理工程环境影响
评价信息公开

《准格尔旗龙太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煤矿（60万吨/年）整合工程
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，现征求公众意见。

一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：链接：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ni5mhW_xnXb5qKYull0fdw,提取码：0pb7

二、公众可到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
三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：项目周边 5km范围内的相关受影响

公众，厂址坐标：北纬39°38′38.65″，东经110°13′8.49″。
四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：公示后 10个工作日内可通过

以下方式向建设单位反馈意见。
建设单位：准格尔旗龙太煤炭有限责任公司
联系人：苗建平；电话：13624777416；邮箱115200268@qq.com
环评单位：内蒙古金绿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贺璐 电话：15004771042 邮箱：278368819 @qq.com
通讯地址：伊金霍洛旗宏泰尚都南门底商5-4

准格尔旗龙太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煤矿（60万吨/年）
整合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

本 人 包 青 男, 身 份 证 号
150102196108287014,不慎将内蒙
古峰宇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开发
的泓泰广场 3 号楼 921 号房购房
款收据(288432元)丢失,已登报声
明作废,若日后产生一切纠纷均由
本人承担,与内蒙古峰宇房地产集
团有限公司无关。

承诺人:包青男
2021年9月29日

承 诺 书

冯世铭,因长期拖欠房租暖气
费,至今无法联系你本人,现 2021
年9月30号暖气已开始注水,限你
2 日内与房东联系将所欠的房租
暖气费交清,否则一切后果由冯世
铭本人负责,特此声明。

声 明

经股东决定,内蒙古科和美
广告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
码 91150102MA0NNQYG1J)拟将
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500万元减少
至 80万元,现予以公告,请债权人
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,要
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。

减资公告

经股东决定,内蒙古联行房地
产经纪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
码 91150105MA0NRUXFXT) 拟
将注册资本从人民币100万元减少
至5万元,现予以公告,请债权人于
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,要求本
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。

减资公告

内蒙古伟益商贸有限公司(统
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1150104MA0QYMGJ3M)股东于
2021 年 9 月 29 日决定解散公司,
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,请债权人于
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
司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
注销公告

宁城县英彬种植专业合作社
(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3150429MA0N2LE727)股东 (大)
会于2021年9月29日决议议解散
作社,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,请债
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
内,向本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
注销公告

察右前旗八方运输有限公司
(注册号 150926000008694)股东会
于 2021 年 09 月 28 日形成决议解
散公司,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,请
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
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。联系
人:康喜喜,13474913428,地址:察
右前旗黄旗海镇大喇嘛营村。

察右前旗八方运输有限公司
清算组2021.9.28

注销公告

土默特左旗巨原种养殖农民
专业合作社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93150121MA0N1T8P8Q)股东(大)
会于2021年9月29日决议议解散
作社,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,请债
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
内,向本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
注销公告

经股东会议决定,申请注销
鄂托克旗信诺财税咨询服务有限
公 司, 统 一 信 用 代 码
91150693MA0Q1P0UX9, 请 债 权
人及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
45 日内到公司清理债权债务,特
此公告。

鄂托克旗信诺财税咨询服务
有限公司2021年9月30日

注销公告

呼和浩特市知心桥社会工作
服 务 中 心 ( 统 一 信 用 代 码
52150100MJ22398316)依据《民办
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
规定,经法定代表人和理事会决
议,拟向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
务服务局申请注销登记,请债权人
于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单
位清算组申报债权,特此公告。

注销公告


